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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青海省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贡麻尼亥沟建筑用砂岩矿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

评审意见书

由青海东尔琼物资有限公司委托，湖北永业行评估咨询有限公司

编写的《青海省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贡麻尼亥沟建筑用砂岩矿矿山地质

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经专家认真评审，形

成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方案》是在野外实地调查、收集分析已有地质环境方面资

料的基础上编制的。《方案》对矿区自然地理、地质环境条件、矿山

开采历史、矿山地质环境等问题的阐述较清楚，目标任务较为明确，

编制内容和格式基本符合相关技术规范、规程及编制指南要求。

二、青海省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贡麻尼亥沟建筑用砂岩矿位于青海

省同德县尕巴松多镇贡麻村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，该矿山为以往已

设矿权，目前已注销，现拟重新挂牌出让，新设矿权。矿山建设内容

主要有露天采场、加工场地、成品堆场、排土场、生活办公区及矿山

道路，其中露天采场占地面积 4.6163hm2，最大采深 113m，台阶坡面

角 70°；加工场地占地 0.3500hm2；成品堆场占地 0.7000hm2，排土场

占地 0.4000hm2，堆高 8m；生活办公区占地 0.0500hm2，为彩钢房结

构；矿山道路总长 500m，占地 0.3000hm2；评估区重要程度属较重要

区，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，矿山设计年生产能力为 10 万

m3/a，属大型矿山，《方案》确定的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工作级别

为一级。《方案》对矿山基本概况介绍清楚，地质环境影响评估范围

界定合理，评估工作级别确定正确。












